附件3

申请单位汇总表

	主管部门: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申请单位
	备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负责处（科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注：1. 与省外优势创新主体合作共建的，请注明共建单位；

2. 研发场地与注册地不在同一城市的，请注明研发场地所在地；

3. 与其他单位共享仪器设备的，请注明仪器设备共享单位名称。


